
《关于加强知识产权鉴定工作衔接的意见》政策

解读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知识产权鉴定工作衔接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为便于社会各界了解文件出台的背景、内容，更好发挥政策作用，

现就《意见》要点解读如下。 

一、背景情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系统

工程，覆盖领域广、涉及方面多，要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社会治

理等多种手段，从审查授权、行政执法、司法保护、仲裁调解、行业自律、公民

诚信等环节完善保护体系，加强协同配合，构建大保护工作格局。知识产权鉴定

是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中的重要环节，能为知识产权行政和司法机关办案提

供科学依据，有利于进一步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效能。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信

息通讯、生物医学等尖端、前沿技术快速发展，知识产权疑难复杂案件不断增

多。知识产权鉴定在知识产权纠纷，尤其是疑难复杂案件的专业技术事实认定中

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知识产权鉴定工作。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知

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国家知

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强化知

识产权保护的意见》都对加强知识产权鉴定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为落实好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国家知识产权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

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制定了《关于加强知识产权鉴定工作衔接的意

见》。 

二、总体要求 

《意见》强调，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的《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推动落实《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



加强知识产权鉴定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完善知识产权鉴定工作体系，提升知

识产权鉴定质量和公信力，充分发挥鉴定在执法和司法中的积极作用，深化知识

产权管理执法部门与司法机关在知识产权鉴定工作中的合作，强化知识产权全链

条保护。 

三、主要内容 

《意见》共十条。 

（一）第一条是关于知识产权鉴定的定义。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和实践情况，

并参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2015

年修正）关于司法鉴定的定义“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

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

动”，本条将知识产权鉴定定义为：知识产权鉴定是指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

专门知识对涉及知识产权行政和司法保护中的专业性技术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

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 

（二）第二条是关于知识产权鉴定涉及的具体领域。考虑到部门职责和知识

产权主要领域案件特点，明确知识产权鉴定主要用于解决专利、商标、地理标

志、商业秘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各类知识产权争议中的专业性技术问题。其

中，“各类知识产权”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的客

体。 

（三）第三条是关于知识产权鉴定意见的性质。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及有

关司法解释关于鉴定意见的相关规定，明确知识产权鉴定意见经查证属实，程序

合法，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四）第四至八条是关于加强知识产权鉴定工作衔接的相关机制，明确了国

家知识产权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建立健全协商机制，健全信息共享机制，共同加强对知识产权鉴定机构和鉴定

人员的培训和培养，共同推动知识产权鉴定机构专业化、规范化建设，强化行业

自律等内容。 



其中，第七条中重点提出构建知识产权鉴定机构遴选荐用机制，建立知识产

权鉴定机构名录库，将通过贯彻知识产权鉴定标准的鉴定机构纳入名录库并予以

公开，供相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仲裁调解组织等选择使用。开展知识产权鉴

定机构互荐共享工作，建立对知识产权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从业情况的互相反馈

机制，共同推进知识产权鉴定工作的规范化和法制化。 

其中，第八条重点提出行业自律和对鉴定人或者鉴定机构违法行为的处理规

定。强调引导行业自律组织加强诚信体系建设，强化自律管理，建立执业活动投

诉处理制度，完善行业激励惩戒机制。对存在严重不负责任给当事人合法权益造

成重大损失、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拒不出庭作证、故意作虚假鉴定等严重失信行

为的知识产权鉴定人、鉴定机构，相关部门可实施联合惩戒。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五）第九条规定《意见》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负责解释。 

（六）第十条规定《意见》自发布之日即 2022 年 11 月 22 日起施行。 

 

 

出所：2022 年 11 月 29 日付け国家知識産権局ウェブサイト 

https://www.cnipa.gov.cn/art/2022/11/29/art_66_180537.html 


